
2013 年 7 月 11 日 

討論文件 

 

 

立法會 
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

 

處理針對法官行爲的投訴的機制 

 

 

I .  目的 

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處理針對法官行爲的投訴的機

制。 

 

 

I I .  背景 

 

2.  司法機構的使命，是維持司法制度的獨立及其至高的專

業水平，以維護法治、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，及取得中港和

國際人士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任。因此，司法機構十分重視

法官 1 的專業才能及品格操守。任何人投訴法官，只要有事

實根據，司法機構定當秉公處理。 

 

3.  司法獨立是我們司法制度最基本的原則。各級法院的法

官都是獨立依法斷案，不受任何干預。 

 

4.  解決糾紛是法官的職責。訴訟的其中一方很可能對司法

判決感到失望，甚至不滿。由於司法判決是法官經過獨立斷

案而作出的，因此，司法機構不會接納就該等判決而提出的

投訴。任何人若不服法官的判決，只可循現有法律程序提出

上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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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法官」一詞涵蓋法官及司法人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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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處理針對法官行為的投訴的機制 

 

5.  司法機構理解到設立投訴法官行為（而不是法官所作的

司法判決）的機制的重要性。設立這樣的機制，既尊重司法

獨立，又能確保因法官的行為而引起的投訴得到公平及妥善

的處理。 

 

6.  所有關於法官的投訴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 /或有關

法院級別的法院領導處理。 

 

被投訴的法官 2 

處理投訴

的 

法院領導 

  終審法院法官 

 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

  土地審裁處庭長 

  首席區域法院法官 

  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 

  總裁判官 

終 審 法 院

首席法官 

  高等法院法官 

  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及聆案官 

高 等 法 院

首席法官 

  區域法院及家事法庭法官 

  區域法院司法常務官及聆案官 

  土地審裁處法官及成員 

首 席 區 域

法院法官 

  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、裁判官及特委裁判官 

  勞資審裁處主任審裁官及審裁官 

  小額錢債審裁處主任審裁官、審裁官及司法

常務官 

 死因裁判法庭死因裁判官 

總裁判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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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「被投訴的法官」一詞涵蓋暫委法官及臨時委任的法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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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投訴的法官 2 

處理投訴

的 

法院領導 

  淫褻物品審裁處主審裁判官、審裁委員及裁

判委員 

 

7.  如法院領導認為不宜由他/她親自處理某宗投訴，理由

是這樣處理或會招致實際上存有或令人感到可能存有利益衝

突，他/她便可指示另一位法官處理該宗投訴。 

 

8.  所有投訴都會送交有關的法院領導，有關的法院領導會

對事件進行調查。法院領導或會翻查有關的法院檔案，以及

聆聽聆訊錄音。如有需要，亦會向投訴人索取其他有關的資

料。在處理投訴期間，被投訴的法官亦可能被詢問其對有關

投訴的意見。法院領導在調查事件後，會書面回覆投訴人。 

 

9.  如有需要，法院領導可採取進一步行動，這包括向終審

法院首席法官報告有關事件，以及/或在適當的時候將事件

告知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。此外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 /或

法院領導或會按情況給予有關法官一些忠告。 

 

10.  如法院領導已指示某一位法官處理某宗投訴（參閱上文

第 7 段），該位指明的法官便會如同該法院領導般處理投訴

（參閱上文第 8 及 9 段）。 

 

11.  司法機構在接到投訴後，通常會於 7 天內覆函確認收

到投訴。詳細的回覆則通常在有關法院領導或指明的法官調

查完畢後發出。處理投訴需時多久，視乎投訴的性質、所涉

事件的複雜程度，以及有關事件的個別情況而定。  

 

 

司法機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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